
《内部控制制度》修订案

（修改部分以黑体标注）

修改前条款 修改后条款 修订依据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

根据公司

名称更新

修订

第一条 为了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实现

治理目标，保障公司经营管理的安全性

和财务信息的可行性，防范和化解各类

风险，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

营效率与盈利水平，根据《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安徽科大讯飞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了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实现

治理目标，保障公司经营管理的安全

性和财务信息的可行性，防范和化解

各类风险，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提高经营效率与盈利水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根据法律

法规及公

司相关制

度更新修

订。

第九条 公司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建立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

组织架构，确保各项工作权责到位：

（一）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

构，依法行使经营方针，投资、融资、

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

（二）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是

公司的常设决策机构；

（三）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审

查内部控制，监督内部控制有效实施，

协调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事宜；

（四）监事会依据公司章程和股东

大会授权，独立行使公司监督权，对董

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五）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依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全面负责

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

第九条 公司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建立科学有效的职责分

工和组织架构，确保各项工作权责到

位：

（一）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

机构，依法行使经营方针，投资、融

资、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

（二）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

是公司的常设决策机构；

（三）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

审查内部控制，监督内部控制有效实

施，协调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事宜；

（四）监事审计委员会依据公司

章程和股东大会授权，独立行使公司

监督权，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

制进行监督；

（五）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依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全面负

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

根据《公司

法》第六十

九条和第

一百二十

一条不设

监事会或

监事等规

定修订。

第十五条 公司应当全面、持续地收集

内、外部相关信息，结合实际及时进行

风险评估。建立识别公司层面风险及业

务层面风险的机制，适时根据外部环境

第十五条 公司应当全面、持续地收

集内、外部相关信息，结合实际及时

进行风险评估。建立识别公司层面风

险及业务层面风险的机制，适时根据

根据《公司

法》第六十

九条和第

一百二十



的变化不断提高控制意识，强化和改进

内部控制政策及程序。

（一）识别内部风险，应当关注下

列因素：

1、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的职业操守、员工专业胜任

能力等人力资源因素；

……

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提高控制意识，

强化和改进内部控制政策及程序。

（一）识别内部风险，应当关注

下列因素：

1、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的职业操守、员工专业胜

任能力等人力资源因素；

……

一条不设

监事会或

监事等规

定修订。

第四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核实评价意

见或单独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对内

部控制有效性表示异议的，董事会、监

事会应针对该异议意见涉及事项作出

专项说明，说明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 异议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 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影响；

（三）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该

项事项的意见；

（四） 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可

能性；

（五） 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

体措施。

第四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核实评价意

见或单独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对

内部控制有效性表示异议的，董事会、

监事会应针对该异议意见涉及事项作

出专项说明，说明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 异议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影响；

（三）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该

项事项的意见；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可

能性；

（五）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

体措施。

根据《公司

法》第六十

九条和第

一百二十

一条不设

监事会或

监事等规

定修订。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